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灭害服务项目院内议标公告
一、议标品目：

	项目名称
	数量
	最高限价
	服务期限

	灭害服务项目
	1项
	4万元/年
	合同签订日起一年，合同期满根据院方需求及服务质量决定是否续签，总服务期不超过三年。



二、项目要求：
1、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本部院区和明湖院区两个院区面积共计约为20.3万平方，要求中标人对全院（包括本部院区及明湖院区）门诊部、住院部、食堂、下水道、绿化带、地下车库、垃圾房、后勤用房等全院区域，负责消灭 蚊、蝇、蟑螂、老鼠四害工作，四害密度达到国家规定标准范围内 。
[bookmark: _GoBack]2、服务频率：蟑螂每月一次；老鼠根据密度进行捕杀；蚊、蝇根据季度进行消杀，春冬10-12天一次，夏秋5-7天一次。如遇密度增高时，应随叫随到。食堂四害要求每周一次，有需要时，应随叫随到。
3、中标人在进行消杀服务时应先进行前期虫害管理调查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4、中标人有义务事先告知院方用药种类，该药对环境的毒害作用，院方需注意事项。
5、中标人在整个消杀服务结束后，应及时与院方或有关业务部门验证处理效果。
6、控制效果为四害密度达到国家规定标准范围内。
7、对目标内害虫，不可收取任何额外的费用。
8、随着医院发展，服务期内灭害区域可能有所增加，费用不另行增加。
三、合格投标人的资格要求:
1、投标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2、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，不得参加同一子包的投标。
3、投标人未被“信用中国”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、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4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实行资格后审。
四、参与投标应提供以下资料（标书一正三副,正本须加盖红章）:
1、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2、投标代表的法人授权书及身份证复印件，并带身份证原件；
3、提供服务的相关资质证明（如需）； 
4、投标报价一览表及服务方案；
5、三年内完成同类服务业绩，提供合同复印件；
6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；
7、标书文件应装订成册，不接收活页形式或通过夹子成型的标书。
五、报名事项：
1、请符合资格的投标人到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采购中心报名，联系人：肖老师、蔡老师，联系电话：0574-87016979。报名截止时间2025年7月11日8时。
2、本次议标定于2025年7月11日14时15分，地点：16号楼2楼218会议室。
3、我院为无烟医院，文明单位，院区内严禁吸烟，并要求严格做好垃圾分类，请投标人自觉遵守。
六、评标方法：
本次采购采用议标的方式，采用综合评分法，中标结果以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外网公示、电话通知为准。
七、商务条款：
服务时间：合同签订日起一年，合同期满根据服务质量及院方需求决定是否续签，总服务期不超过三年。
付款方式： 半年结算一次。
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
2025-7-8


附件：项目评分表
	商
务
分
60
	根据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可行性等评分30分
	

	
	2022-1月以来完成同类项目业绩，提供合同复印件一份2分，最高10分
	

	
	根据服务质量承诺、应急响应时间评分20分
	

	价
格
分
40
	价格分（40分）
价格评分将在有效投标人范围内进行，最高得40分，（小数点后保留二位小数，第三位四舍五入）。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
投标报价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）×40%×100
	



